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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 

 

  公共债务、紧缩措施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声明* 

  背景 

1.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况，即《经济、社会及文化

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获得贷款的一个条件是必须实施财政整顿方案，包括结构

调整方案和紧缩方案，导致它们无法履行充分实现《公约》所载权利的义务。这

类方案由借款国与放款方谈判达成。放款方可以是其他国家，也可以是国际或区

域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开发银行，例如国际复兴开发银

行、区域开发银行以及区域一体化组织，例如欧洲联盟。 

2. 实施财政整顿方案可能是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所必需的。然而，如果这些方

案在实施时没有充分遵守人权标准，没有考虑国家对权利享有者的义务，则可能

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护的一系列权利造成负面影响。首当其

冲的是劳工权利，包括工作权(第六条)、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包括获

得公平工资和为本人及家人提供体面生活的最低工资的权利(第七条)、集体谈判

权(第八条)、社会保障权，包括获得失业补助、社会救济和养老金的权利(第九条

和第十一条)、适足生活水准权，包括食物权和住房权(第十一条)、健康权和获得

适足医疗保健的权利(第十二条)以及受教育权(第十三至十四条)。裁员、最低工

资冻结和削减社会救济金等措施对低收入家庭，特别是有子女的家庭，以及没有

  

 * 本声明系根据委员会通过声明的惯例(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1 年，补编第 2

号》(E/2011/22)，第二章，K 节)编写，在 2016 年 6 月 6 日至 24 日举行的委员会第五十八届

会议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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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之长的工人影响尤甚，这可能导致基于社会出身或财产的歧视(第二条第二

款)。此外，公共服务水平下降，托儿所、学前教育、公用设施和家庭支助服务

等领域开始收费或涨价，对妇女的影响特别大，可能意味着性别平等方面的倒退

(第三条和第十条)。 

3. 委员会编写本说明是为了围绕举债问题，就缔约国和其他行为方在《公约》

之下的义务范围，向它们提供指导。 

  借款国 

4. 寻求财政援助的缔约国应当认识到，任何意味着国家必须在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领域采取不合理的倒退措施的贷款附加条件，都是违反《公约》的。因

此，借款国应确保贷款附加条件不会不合理地削弱该国遵守、保护和履行《公

约》规定权利的能力。正如委员会在多项一般性意见，以及委员会主席在 2012

年 5 月 16 日致缔约国的信函中指出的，借款国和其他国家均有责任评估它们签

署的国际协定对《公约》规定权利的影响，并有责任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

将任何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如果采取倒退措施不可避免，则这些措施应当是必要

和相称的，即采取任何其他政策或不采取行动将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更加有

害。这些措施只应在必要时予以保留；不应导致歧视；应当减少危机时期可能加

剧的不平等现象，以确保弱势和边缘化个人和群体的权利不至于受到更严重的影

响；不应影响《公约》所保护权利的最基本的核心内容。以社会保障权为例，当

国家采取倒退措施时，委员会将研究：(a) 采取的行动是否有合理的理由；(b) 

是否已全面研究了替代办法；(c) 受影响群体是否真正参与了拟议措施和替代办

法的研究；(d) 措施是否构成直接或间接歧视；(e) 措施是否会对实现社会保障

权产生持续影响，是否会对已获得的社会保障权产生不合理的影响，或个人和群

体是否会被剥夺最起码的社会保障；(f) 是否已在国家一级对有关措施进行了独

立审查。1
 

5. 一国向其加入的国际组织贷款时，该借款国更有责任确保贷款附加条件不会

导致违反《公约》。一国为规避《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而将与《公约》主题事

项有关的某些职权转移给组织，从而导致该组织实施若由缔约国所为则违反《公

约》规定义务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2
 

6. 缔约国在退出财政援助方案时，也必须审查其政策，以便结合危机后的经济

复苏阶段取得的进展，更加有效地保护《公约》规定的权利。 

  

 
1
 见关于社会保障权的第 19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42 段。 

 2
 见国际法委员会，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第 61 条(A/66/10，第 87 段)，大会第 66/100 号决议

(见附件)注意到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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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作为放款方 

7. 一般国际法也规定了放款方的义务。与国际法的任何其他主体一样，国际金

融机构及其他国际组织“受到国际法一般规则、其组织法或其参加的国际协定所

规定的任何义务的约束”。3
 因此，它们有义务遵守人权，特别是《世界人权宣

言》所列人权，这是习惯国际法或一般法律原则――二者均为国际法的来源――的

一部分。 

8. 委员会很清楚，就基金组织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而言，设立组织的《协定条

款》4
 有时被它们解释为不要求在决策中考虑人权因素。委员会不同意这种解

释。国际机构依据国际法履行遵守人权的义务，不是在行使它们没有的权力，也

不是在考虑它们根据章程必须忽视的考虑因素；相反，恰恰是在行使成员国交给

它们的权力时，它们应避免采取导致侵犯人权的措施。此外，作为联合国的专门

机构，5
 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有义务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行事，

《宪章》将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通过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实现人权和基

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6
 

  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9. 委员会回顾，以国际金融机构或其他国际组织成员的身份做决策的缔约国，

在以组织成员身份行事时，不能忽视其人权义务。委员会一贯表示，《公约》缔

约国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应特别努力确保尽可能将保护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纳入促进调整的方案和政策。7
 因此，委员会明确指出，《公约》缔约国

作为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特别是基金组织的成员，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委员会

在多项一般性意见中重申了这一点。8《公约》缔约国若将权力交给基金组织或

其他机构，而没有确保权力的行使不侵犯人权，则是没有尽到义务。同样，在这

类机构内行使投票权时不考虑人权，也是违反其义务。按照作为一般国际法一部

  

 3
 见对 1951 年 3 月 25 日卫生组织和埃及之间协定的解释，咨询意见，《1980 年国际法院案例

汇编》，第 73 页，第 37 段。 

 4
 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第四条，第 3(b)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条款》，第四

条，第 10 节。 

 5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三条；1947 年 11 月 15 日大会第 124(II)号决议，批准

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基金组织的协定。 

 6
 见《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三款和第五十五条(寅)项。 

 7
 见关于国际技术援助措施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1990 年)，第 9 段。 

 8
 例如，见关于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权的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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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人权法，同样的义务也适用于非《公约》缔约国。即使国家以国际组织成员

国的身份完全按照该组织的规则行事，也不会免除他们的责任。9 

  借款国 

10.  债务融资可有助于经济发展和为实现人权创造条件。此外，通过提供贷款

开展国际合作的国家有理由期望、也可以努力确保借款国本着诚意偿还贷款，并

遵守某些保障还款的条件。然而，不论是否《公约》缔约国，所有强迫其他国家

违反《公约》或其他国际法规则下义务的国家，都应当依据国际法对该行为负

责。10
 不论作为双边贷款的放款方，还是提供财政援助的国际组织成员，所有

国家都应当确保不对借款国强加将导致它们采取违反《公约》下义务的倒退措施

的条件。 

  人权影响评估 

11.  委员会认为，《公约》规定的上述义务要求放款国和寻求有条件贷款的借

款国双方在贷款前开展人权影响评估，以确保附加条件不至于对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产生过大影响，也不至于导致歧视。在这方面，委员会提请缔约国注意人

权理事会 2012 年核准的《外债与人权问题指导原则》以及人权理事会 2012 年通

过的《关于赤贫与人权问题指导原则》，11
 二者均要求对贷款的附加条件或对

可以预见有可能妨碍境外贫困人口享有人权的措施，开展人权影响评估。12
 

     

 

  

 9
 见国际法委员会，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及其评注，第 58 条第 2 款和评注 5 (A/66/10，第

88 段)。 

 10
 见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18 条(A/56/10，第 76 段)，大会第

56/83 号决议(见附件)注意到该条；另见关于实施经济制裁与尊重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关

系的第 8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 

 11
 分别见 A/HRC/20/23 和 A/HRC/21/39。 

 12
 见 A/HRC/20/23，第 40 段；以及 A/HRC/21/39，第 92 段。 


